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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江永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与黄冈永安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签订关于设备加工及制造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潜江永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甲方”）与黄冈永安医

疗器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黄冈永安医疗器械” 或“乙方”）签署为期一年的

《设备加工及制造框架协议》期限已满。根据公司经营及发展需要，2016年 10

月 25 日，公司决定与黄冈永安医疗器械签订《设备加工及制造框架协议》，继

续委托黄冈永安医疗器械提供满足技术质量指标等要求的设备加工及制造业务。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陈勇是黄冈永安医疗器械的实际控制人，持有黄

冈永安医疗器械 56.38%的股权，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以 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1 票回

避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关联方签订<设备加工及制造框架协议>

的议案》，公司关联董事陈勇先生回避表决。该次关联交易已取得独立董事的事

前认可并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亦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介绍 

1、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黄冈永安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黄冈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新港大道珠明山工业园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  黄冈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新港大道珠明山工业园  

主要办公地点： 黄冈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新港大道珠明山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钱帮贵 

注册资本：壹仟万元整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11007570273441 

主营业务：专业生产中药煎药机、中药包装机（液体、颗粒、粉剂、丸剂、

饮片）、多功能提取罐、小型提取浓缩机组、热回流提取浓缩机组、中药粉粹机、

中药切片机、中药制丸机、热风循环烘干箱、中药炒药机、煅药炉、小型拼装冷

库等各种成套中药加工设备。产品系列涵盖“煎药房” 、“中药房” 、“制剂室”

大部分中药加工设备，D1D2级压力容器制造。 

截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黄冈永安医疗器械总资产为 15,612,412.22 元，

净资产为 2,995,410.80元，营业收入为 4,483,337.58元，净利润为-912,485.38

元。2015 年度，黄冈永安医疗器械总资产为 15,659,294.01 元，净资产为

3,907,896.18元，营业收入为 5,834,564.36元，净利润为-929,599.24 元。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交易原则及交易金额 

1、甲乙双方一致同意，双方遵照公平合理、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市场交

易原则进行，不得损害交易任何一方、特别是甲方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2、本协议项下交易总金额不超过 500万元。 

(二)交易价格核定的基本依据 

1、乙方为甲方提供加工及制造业务，除甲方提供的材料外，其他加工原材

料由乙方进行采购，并确保符合合同质量要求。 

2、乙方为甲方提供委托加工及制造业务的加工费根据以下顺序确定： 

(1)正常商业交易情况下，按一般商务条款提供该类产品或服务的独立第三

方当时收取的价格。 

(2)乙方为非关联单位提供的该项服务的同期平均价格； 

(3)本着公允的价格原则，乙方实际发生费用加上合理利润; 



(4)协议项下具体合同价格，应当由甲方供应部门向不少于三家同类厂家（包

括乙方在内）进行询价和质量对比，经甲方综合考虑后，确定合理最低价作为具

体合同价格的基础。 

四、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其对公司的影响 

鉴于公司与关联方以往合作情况良好，为了继续提供满足技术质量指标等要

求的设备加工及制造业务，保证公司正常经营活动的持续开展，本次关联交易是

以市场价格为参照进行的公允交易，遵循了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 并与关联方签

署相应的法律文件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公

司经营发展的需要。 

五、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15年 10月 26日，公司与黄冈永安医疗器械签署为期一年的《设备加工

及制造框架协议》，委托黄冈永安医疗器械提供满足技术质量指标等要求的设备

加工及制造业务。 

2016 年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黄冈永安医疗器械的关联交易发生额为

2,058,000元。 

六、独立董事、监事会出具的意见 

1、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在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之前，认真了解及审核了

《关于公司与关联方签订<设备加工及制造框架协议>的议案》及相关资料，并进

行了事前认可。对该关联交易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是为了满足公司生产经营的需求，提供满足技术质量指标等要

求的加工及制造服务，有利于公司牛磺酸生产工艺改进及生产设备更新改造。本

次关联交易价格以市场价格为依据，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的利益情形。该关联交易事项的审批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决策程序合法有效，关联董事在审议该关联交易议案时回避了表决。我



们同意该关联交易事项。 

2、监事会的意见 

全体监事认为：公司与关联方以往合作情况良好，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属于公

司日常生产经营所需交易，为公司提供满足技术质量指标等要求的设备加工及制

造业务，确保设备质量，有利于保证公司正常经营活动的持续开展，符合公司经

营发展的需要。该关联交易已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关联董事在审议该关联交易

议案时回避了表决，其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是以市场价格为参照进行的公允交易，遵循

了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 并与关联方签署相应的法律文件合法有效，关联交易定

价公允合理,未发现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情况,

同意上述交易。 

七、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4、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潜江永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十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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